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2022年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关于拨付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费用的批复》（呈政复[2021]10号）、《关于十四届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决策事项分解立项督查的通知》、《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签订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同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413H（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呈贡区祥和街547号
联系电话：67479820
法人代表：汪峰

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为一级预算单位，主要职能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全区公安机关开展全局性业务工作和重大警务活动。
项目基本概况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战略部署，纵深推进中央、省市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在呈贡区落地落实，不断深化公安改革实践，全面提升全区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和队伍执法执勤形象，破解公安机关执法执勤用车受编制等限制和缓解基层一线部门用车紧张难题，引领示范昆明公安样板经验，完成昆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下达的推广任务，更好的服务COP15大会安保维稳工作和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0】第77期（一）及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签订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同的通知》的要求，呈贡分局共租赁5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拨付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的批复》呈政复【2021】10号，同意从2022年起至2026年，将每年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2,589,432.00元，列入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签订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同的通知》的要求，呈贡分局共租赁5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按照合同规定，支付每年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2,589,432.00元。
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2,589,432.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合同规定，定期支付2022年呈贡分局5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2,589,432.00元。
项目实施成效

有效改善和缓解基层一线部门用车紧张难题，提升公安机关战斗力和队伍执法执勤形象。有效解决部门用车紧张，提升COP15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逻防控、应急处突等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表

[image: image1.emf]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租赁新能源执法

执勤车辆

= 50辆 辆 定量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租赁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50辆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车辆维修保养率

= 100% % 定量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车辆维修保养率100%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维护按时完成率

>= 100% % 定量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维护按时完成率100%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空

车辆租赁成本

= 2589432元 元 定量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车辆租赁成本2589432元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全面提升全区公

安机关的战斗力

和队伍执法执勤

形象

= 得到提高 定性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全面提升全区公安机关的战斗

力和队伍执法执勤形象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空 空 空 空

基层民警车辆使

用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是否符合指标值设定，不符合

扣分

基层民警车辆使用满意度95%

以上

根据签订合同设定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绩效指标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战略部署，纵深推进中央、省市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在呈贡区落地落实，不断深化公安

改革实践，全面提升全区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和队伍执法执勤形象，破解公安机关执法执勤用车受编制等限制和缓解基层一线部门用车紧张难题，引领示范昆明公安

样板经验，完成昆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下达的推广任务，更好的服务COP15大会安保维稳工作和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按照

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0】第77期（一）及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签订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同的通知》的要求，呈贡分局共租赁5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

车辆，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拨付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的批复》呈政复【2021】10号，同意从2022年起至2026年，将每年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

租赁费用2589432元，列入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战略部署，纵深推进中央、省市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在呈贡区落地落实，不断深化公安

改革实践，全面提升全区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和队伍执法执勤形象，破解公安机关执法执勤用车受编制等限制和缓解基层一线部门用车紧张难题，引领示范昆明公安

样板经验，完成昆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下达的推广任务，更好的服务COP15大会安保维稳工作和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按照

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0】第77期（一）及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签订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同的通知》的要求，呈贡分局共租赁5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

车辆，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拨付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租赁费用的批复》呈政复【2021】10号，同意从2022年起至2026年，将每年新能源执法执勤车辆

租赁费用2589432元，列入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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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2022年-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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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
2022年2月9日
